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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府〔2020〕22号

鹤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鹤山市畜禽养殖
禁养区划定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沙坪街道办，市有关单位：

《鹤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十五届 80 次

常务会议、市委十二届第 179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江门市生态

环境局鹤山分局反映。

鹤山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10月 21 日



— 2 —

鹤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

为优化畜禽养殖产业结构和布局，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，

促进全市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

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》和《生态环境部、农

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

产发展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优化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实

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、控制农业面源污染、

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，以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和改善生态环

境质量为切入点，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

缓冲区、风景名胜区，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

集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为重点，兼顾江河

源头区、重要河流岸带、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

域，依法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，促进畜禽养殖业与环境保护

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划定原则

（一）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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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城乡饮用水安全的原则。

（三）符合城镇总体发展规划的原则。

（四）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。

（五）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。

（六）突出重点和可持续性的原则。

三、划定依据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

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广东省

环境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

等文件为依据。

四、划定范围

鹤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如下：

（一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。

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水域和陆域范

围。主要依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江门市部分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的批复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273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部分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函

〔2015〕17号）、《关于批准开平市建制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保

护区划分方案的函》（粤环函〔2003〕77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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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鹤山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范围一览表

序号 保护区名称
保护区
涉及区域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范围

1
鹤山市西江东
坡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
沙坪街道
古劳镇

（1）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西江鹤山市供水
总公司第二水厂取水口上游 3000米至下游 1400米
的水域，其中与海寿岛之间的水域宽度为多年平均
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下的水域，除航道外的整个河道
范围，其他的水域宽度则为取水口侧多年平均水位
对应高程线至河道中泓线除航道外之间的范围；陆
域保护范围为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至防洪堤
顶临水侧的陆域。

（2）二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西江鹤山市供水

总公司第二水厂取水口上游 3000 米起上溯 3000
米，下游 1400 米起下溯 1000 米河段的水域，水域

宽度为取水口侧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至河道

中泓线除航道外之间的范围；陆域保护范围为相应

二级保护区水域向陆至防洪堤顶临水侧的陆域。

2
鹤山市四堡水
库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龙口镇

（1）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
（高程 69.8 米）以下的全部水域范围；陆域保护范
围为水库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 200米范围
内陆域，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。
（2）二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一级保护区
外的全部水域，包括各入库支流；陆域保护范围为
水库除一级水源保护区外的所有相应集水区。

3
鹤山市荔枝坑
水库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
双合镇

（1）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
（高程 48.06 米）以下的全部水域范围；陆域保护
范围为水库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域纵深 200米
范围内陆域，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。
（2）二级保护区陆域保护范围为水库除一级水源
保护区外的所有相应集水区。

4
鹤山市虹岭水
库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宅梧镇

（1）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
（高程 107.28 米）以下的全部水域范围；陆域保护
范围为水库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域纵深 200米
范围内陆域，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。
（2）二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一级保护区
外的全部水域，包括各入库支流；陆域保护范围为
水库除一级水源保护区外的所有相应集水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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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保护区名称
保护区
涉及区域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范围

5
鹤山市兰石水
库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共和镇

（1）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
（高程 20.36 米）以下的全部水域范围；陆域保护
范围为水库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域纵深 200米
范围内陆域，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。
（2）二级保护区陆域保护范围为水库除一级水源
保护区外的所有相应集水区。

6
鹤山市云乡水
库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址山镇

（1）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
（高程 91.76 米）以下的全部水域范围；陆域保护
范围为水库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域纵深 200米
范围内陆域，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。
（2）二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水库一级保护区
外的全部水域，包括各入库支流；陆域保护范围为
水库除一级保护区外的所有相应集水区。

7
开平市镇海水
库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双合镇

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镇海水库所有水域；陆
域保护范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向陆域纵深 200米的
集雨区陆域范围。
将镇海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鹤山市的部分
范围纳入禁养区范围。

8
蓬江区那咀水
库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共和镇

（1）一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那咀水库取水口
半径 300 米范围内的水域；陆域保护范围为取水口
侧正常水位线（高程 33 米）以上 200 米范围内的
陆域。
（2）二级保护区水域保护范围为正常水位线（高
程 33 米）以下除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外那咀水库
所覆盖的水域；陆域保护范围为正常水位线（高程
33 米）以上至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除一级保护区陆
域外的汇水区域。
将那咀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鹤山市的部分
范围纳入禁养区范围。

（二）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。

鹤山市城镇居民区包括鹤山市辖区内沙坪街道、雅瑶镇、古

劳镇、龙口镇、桃源镇、鹤城镇、共和镇、址山镇、宅梧镇、双

合镇等 10 个镇（街道）的中心区建成区及规划区（有城镇总体规



— 6 —

划的以城镇规划区为准）。位于城镇居民区内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

区在城镇规划区内，已纳入到禁养区范围。

（三）重要河流岸带对水环境影响较大区域。

鹤山市境内的沙坪河、升平河、龙口河、桃源河、雅瑶河、

宅梧河、靖村水、双桥水、址山河、东溪河、新桥水、云乡河、

鹤城河、民族河、莱苏河等河流两岸纵深 50 米范围内区域。

（四）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区域。

根据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，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除必要的

保护设施和附属设施外，禁止从事与资源保护无关的任何生产建

设活动。鹤山市 8 个县级及以上的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，分别为

广东大雁山森林公园、广东彩虹岭森林公园、广东云乡森林公园、

广东鹤山古劳水乡省级湿地公园、鹤山茶山森林公园、鹤山云宿

山森林公园、鹤山皂幕山森林公园、鹤山大城山森林公园，均纳

入禁养区范围。

表 2 鹤山市县级及以上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禁养区范围一览表

序号 名称 级别

1 广东大雁山森林公园 省级

2 广东云乡森林公园 省级

3 广东彩虹岭森林公园 省级

4 鹤山茶山森林公园 县级

5 鹤山云宿山森林公园 县级

6 鹤山皂幕山森林公园 县级

7 鹤山大城山森林公园 县级

8 广东鹤山古劳水乡湿地公园 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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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规范管理要求

各镇政府（街道办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辖区内畜禽养

殖布局规划和规范养殖监督管理工作。在禁养区内禁止建设畜禽

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，畜禽禁养区内不得从

事畜禽养殖业。依据畜牧法、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、动物

防疫法、城乡规划法、文物保护法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划定禁

养区，按照“谁划定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由相关部门依法加强规

范管理。

六、其他要求及说明

（一）国家、省、市法律法规对畜禽养殖禁养区有新的规定，

则从其规定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城镇建成区、城

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具体范围有调整的，按照新的

调整范围执行。

（二）本方案自 2020 年 11月 26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相

关法律、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，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评估修

订。

附件：鹤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示意图




